
轉讀學院申請作業流程

一、服務對象：需申請轉至校本部入讀的學生。

二、執行部門：持續教育學院、會計處、資訊處、轉讀學院、註冊處、圖書館

三、注意事項：

1. 學生在就讀期間一般只可申請一次轉換。

2. 學生於申請時必須清楚了解並接受轉換學院後大學所編排之學習計劃、課程及

收費標準。

3. 學生必須於每年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或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向學院提交申

請。

學生填寫「轉讀學院申請表」第 1 部分、「轉讀聲明書」以及「個人資料

確認表」，簽名確認後連同相關文件及費用本票/支票交至學院櫃檯

學院行政人員審核學生所遞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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